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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出口协议

                      -                        协议号：       
委托方(下称甲方)：

受托方(下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出口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                        委托                         出口货物一批。具体以最终发货的箱单和发票为准，合同号：                  。
（二）甲、乙双方是委托代理与受委托代理的关系，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出口货物，双方均表示共同协作、圆满完成此项委托代理业务。

（三）甲方委托乙方签订外贸合同，合同的全部条款由甲方与进口商商定，因外贸合同内容而产生的一切纠纷由甲方承担。

（四）甲方必须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按委托协议和出口合同条款履行义务，同时必须为所出口商品之名称、数量及金额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

（五）乙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外贸管理制度办理履行受委托出口商品的对外签约、报关、收外汇、核销等手续，一切相关费用均由甲方负担。

（六）乙方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代甲方办理商检和在港口的有关手续等，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如果出现问题，乙方需要即使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向甲方通报情况，以便双方协商沟通。

（七）货物出口必须有代理协议，如果按一般贸易出口，甲方必须督促外方付汇。

（八）如果是到货后收款，甲方必须确保在货物出口后二个月内收汇并汇入乙方指定账户，以确保乙方能正常核销，开立出口退税证明。如由于外方在规定期间内不付汇，给乙方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全部承担，而且需向乙方给付总货款50%的违约金，并负责安排从国外再付一笔与执行合同相同的金额，使乙方能够核销。

（九）如果是预收汇,甲方必须在30日内将与之相关的货物出口,确保乙方能够核销。如果甲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货物的出口，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及退汇的相关费用由甲方全部承担，而且需向乙方给付总货款50%的违约金。 

（十）在国外购买商支付的购货订金或货款汇入乙方账户后，乙方必须按照国家汇率在开完出口退税证明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货款转汇给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同时甲方需向乙方提供收据。甲方需在所在国税办理出口备案，并取得备案许可号。如因甲方未办理备案，致使乙方无法办理代理出口证明，甲方缴纳由此产生的税费。

（十一）甲方如要求运费到付，应与外方说明，如外方收到货物拒绝付运费，此项费用由甲方承担。

（十二）代理出口报关单为双抬头，即经营单位为北京纵坐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发货单位为乙方。

（十三）此次协议执行期间，如发生有关协议的纠纷，应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执行。

（十四）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附件。本协议与本协议所有附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五）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地址：                                     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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